
帳務核銷注意事項： 

1. 校內自購款、教育部、政府機構補助及企業補助款等經常門、資本門

採購比照學校採購法辦理 
(詳如 http://gen.cust.edu.tw/gen/g2/g2pdf/buy.pdf) 

2. 機關抬頭：全銜。(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，統編：03812404) 
3. 時間：年、月、日。 
4. 印章：商號正式印章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5. 地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6. 財物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7. 單位：儘可能用標準制。 
8. 金額：單價總價需相符。 
9. 實數：中文大寫。 
10. 無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字跡不勻。 
11. 用途：詳細具體。 
12. 印花：照規定貼並銷印。銀錢收據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四，由立據人

貼印花稅票。 
13. 二聯式發票僅附收執聯、三聯式發票，請將“扣抵聯(第二聯)”及“收執

聯(第三聯)”一併階梯式浮貼於支出憑證黏貼單上。 
14. 印刷或紙張：附樣張。 
15. 申請國內、外差旅費經費時需先填具請購單及簽呈，核銷時檢附「中

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銷清單」、車資證明

〔國外差旅費：檢附機票票根(登機證存根或已搭機證明)、電子機票、

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(購票證明)、差旅費報告表(申請計畫補助款時檢

附)〕、核准差旅費前簽。 
旅費：以機票核銷者，請附①電子機票 (或機票票根)、②登機證存根

(或航空公司開立之搭機證明)、③代收轉付收據(或購票證明單)。 
16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17. 單據印就：萬千百十單位其餘不需應用者加作Ｏ字。 
1. 專家出席費、演講鐘點費、臨時雇工之工資表需填具個人領據並載明領

款人戶籍地址、身分證字號、聯絡電話等資料(請至會計室下載最新版

領據)。 
18. 經手人證明之支出憑證，應檢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並由立據人簽名

負責證明。 
19. 計畫是否有編列相關經費支用或辦理變更流用。 
20. 對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。 
21. 新式電子發票證明聯報支要件： 

① 無買受機關(本校) 統一編號：應通知廠商補正。 



② 核銷時應連同「交易明細」一併黏貼於「支出憑證粘存單」上辦理

核銷。 
③ 核銷時須影印一份電子發票，報支時影本一併黏貼於發票，俾利模

糊查考之用。 
22. 支出品項等補充說明，應於黏貼單空白處填寫，而非直接在憑證上填

寫。 
23. 統一發票上無統一編號或塗改者，一律作廢重新開立，不得補寫補蓋

發票章。 
24. 有簽訂維護、修繕合約時，核銷請檢附維護合約書影本或簽定合約之

簽呈影本。 
25. 核銷辦公費若有開會所需便當等餐費，檢附會議簽到表、會議紀錄影

本。 
26. 簽呈或支出憑證黏貼單上若有任何錯誤修改時，請於修正處加蓋承辦

人職章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開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應注意事項收據範本詳如附件一、二： 
一、免用發票收據上應有開立公司之大小章，上面應有「免用發票專用章」

六個字，及公司名稱和統一編號號碼，而小章為公司負責人章。 
二、大寫金額寫錯了，不得修正，應重開收據。 
三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如開立公司發票，不得以普通收據報帳。 
 
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5 點規定，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

名，並記明下列事項：（一）受領事由。（二）實收數額。（三）支付機關

名稱。（四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、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

號。（五）開立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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